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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遷與客家婦女地位」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一、背景 

 

 91─93年度的國科會計畫「社會變遷與客家婦女地位」是一個客家社區─竹

東鎮─的個案研究，探討該社區在社會變遷過程的歷史脈絡中政治經濟發展以及

文化變遷如何影響家庭的變遷及女性地位。從勞動市場變遷、家庭經濟型態變遷、

宗族與家庭組織變遷、以及社區組織的變遷四方面探討社會變遷對於女性社會及

家庭地位的影響。除了文獻考察之外，本研究已收集九十五人次的深度訪談資料

（訪談對象為地方耆老，相關機構或組織報導人及家庭樣本），以及九場焦點團體

訪談（按地區、年齡、性別分）。資料的初步分析呈現竹東在不同時期的經濟發展

背景下，家庭的性別分工與女性的經濟角色與當時經濟環境與家族結構緊密關

連。社會經濟結構、階層結構、家族組織以及文化規範交相作用影響性別關係及

分工。以下就質化資料的研究發現說明竹東客家社區的背景及婦女地位的變遷。 

                                        

就竹東鎮的經濟發展不同階段作為歷史時間的框架分為 1945-70、1970-90、 

1990 以後三個世代，比較不同世代人口群的生活史發現女性的生活經驗很不相

同，過去家族聚居，成員關係緊密，家庭成員的輩份及性別決定其地位，其間分

界相當明顯，愈大家族，男尊女卑愈嚴重。由於就業機會少，女性出外就業比率

低，除了少數從事低層白領或女性職業，多數從事種田、零工。1970 以後隨著工

業化及都市化，外移就業人口急遽增長，居住安排趨向小家庭，父母權威普遍降

低。而隨著工業發展女性就業漸普遍，家庭代工的副業亦興盛一時。90 年以後雙

薪家庭逐漸普遍，女性職位亦提高。本研究亦發現女性社區團體活動的參與促進

其家庭及社會地位。過去家族關係緊密，女性的生活以家族間的活動為中心，現

在女性參與社區組織提高，成為重要的參考團體。 

 

1945-1970 （擴張期） 

竹東的經濟發展及社會變遷是台灣社會的縮影，1950年代以農業為主的經濟

背景下，謀生不易，一般家庭收入偏低，子女數多，食指浩繁，收入低的家庭的

經濟策略較接近存活策略，普遍節省，使用所有家庭人力從事家庭農場、副業或

臨時工，以增加收入，相當打拼。女性的經濟角色很重要，在家庭農場務農或從

事賣菜、養雞鴨、養猪、剝樹皮、採茶的副業。從事臨時工的亦普遍，較普遍的

是建築業的挑工。 

在工作收入的支出比率方面，中下階級的民眾花在平日生活的開銷佔總收入

很大的比率，當時的微薄收入扣除掉平日的生活所需亦所剩無幾。然而收入較

高、經濟較穩定的家庭，亦普遍節省，賺了錢就存起來，不敢投資，怕失敗。存

錢目的多數人希望買房子，買田地，子女教育，還希望存錢以備將來子女結婚用。 

在經濟較穩定的家庭，傳統性別分工的制約較強，女性的經濟角色限於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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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內工作或副業；若非家庭經濟需要，一般人不贊成女性就業。婚前工作的女

性婚後亦多數會離職。 

  竹東在此時期以農業為主，親族聚居，家庭結構型態普遍是大家庭（擴展家

庭或主幹家庭），家族成員公婆、妯里、叔伯等三、四代同堂甚普遍。農村大家

庭，人口眾多，有好幾十人的大家庭也不少。吃飯人口眾多，各房輪流煮飯，有

的婆媳一同負責，有的有養女幫忙，也有的由年輕媳婦負責。大家住在一起，沒

有輪到的要出去工作，採茶、扛秧苗、扛肥料、載穀等。 

家庭成員的輩份及性別決定其地位，其間分界相當明顯。愈大家族，男尊女

卑愈嚴重。由最年長的家長划手頭。個人收入一律上繳，統籌分配。 家長權力

大，家人事事得順從。家務分工方面男女分際清楚，煮飯洗碗、洗衣、帶小孩是

女人在家應該要做的，男人忙外面的工作。農業社會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維生經

濟下，女性的經濟角色是家庭角色的延伸， 

 

1970-1990 （轉型期） 

在 70-90年代，農業式微，隨著工業化及都市化，竹東的經濟發展進入轉型

期。工廠數從 1964年以後就不斷增加，在 1979 達到最高峰，到 1981年二級產

業已完全取代第一級產業，成為竹東的重點產業，工業聚落的特性亦更為明顯。

從家庭經濟的變遷來看，經濟生產活動漸漸與家庭領域分開，家庭進入薪資經濟

模式，靠家庭成員薪資集腋來維持家庭生計，家庭內的性別分工及女性的經濟角

色亦隨著改變，女性教育漸提高，女性就業快速增加。 

在台灣總體的勞動市場發展趨勢下，竹東的女性亦由昔日的家庭農場走向製

造業、而後商業及服務業。這時期工業化過程中女性工作機會及工作類別相差極

大：1960 年代以前的女性仍以農場工作、零工為主，少數在鎮上的林場、水泥

廠及玻璃廠、石油公司工作，在公家機關工作的極少數。70 年以後鎮上小型家

庭工廠林立，由於工廠增加，女工大幅增長，女性從事女工及家庭代工甚普遍，

女性無酬家屬亦成為企業中重要勞動力，因此 70 年後女性在製造業的就業率持

續提高。然而公家機關女職員、學校女老師亦快速增加，亦有不少女性創業成功。 

80年代鎮內主要的產業：煤礦、水泥、玻璃廠相繼沒落，隨著鄰近工業及

科學園區的成立，以及所帶動商業服務業的興盛女性在商業、服務業的就業率顯

著提升，然而女性的就業參與仍以製造業為主。 

對一般家庭而言，1970 至 1990年代最大的經濟支出已不是落在平日的生活

開銷，而係落在子女的教育費用，然而隨著經濟地位高低有所差異。此外，一般

人將剩餘的所得儲蓄下來多以買房子為最大的目的。 

 

1990年以後（後轉型期） 

近二十年來台灣的經濟發展使一般家庭收入增加，竹東鎮在 1990 年以後一

般家庭生活水準提高已經超過滿足維生的需求，家庭漸漸成為消費單位，消費的

需求下，男性的薪資收入不敷支出。在家庭採取分散經濟活動的策略下女性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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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角色更加重要。一般人對女性工作角色亦逐漸肯定。隨著勞動市場變遷帶來女

性就業機會的擴大，更增強了已婚女性就業的穩定性及持續性。 

 

竹東在工業化以後，家庭核心化，家庭結構在 1985 以前仍維持每戶人口 5

─8人，可能因工業發展中仍有相當部分人從事農業，勞力的需求及傳統觀念使

多數家庭尚未完全轉變為小家庭的型態。1986 以後則降為四人甚至更少。由於

工作關係，親族分散各地居住。非家庭關係的網絡連結漸取代昔日緊密的家族連

結。家族的制約、家長權威皆減弱。家庭傳統規範對於性別分工制約亦隨著有減

弱之趨勢。 

 

二、社會變遷與客家女性地位──竹東社區調查研究初步發現 

 

本年度的研究計畫從事問卷調查，調查的對象為20歲至75歲的已婚有偶女

性，共獲得有效樣本413位已婚女性的資料，涵蓋個人特質、家庭狀況、親屬互

動、工作史等，此外亦包含不同家庭發展階段中夫妻職業及家庭狀況的回溯資料。 

利用調查資料中受訪者對於過去的家庭發展階段之回溯史，可得到不同時

期的婦女家庭地位資料，結合目前的以及回溯的資料，可以比較不同時期的婦女

家庭地位資料。 

本研究以最幼子女的出生年作為區分世代的標準，在調查時間受訪者最小

子女18歲以上者由於對於子女學齡前時期的回溯史呈現1970-80年代的家庭狀

況，可作為1970-80年代的代表樣本，對應子女12歲前時期的回溯資料。在調查

時間有12歲以下子女者作為1990-2000年代的代表樣本，對應調查時間的資料。

結合兩世代樣本的資料，可以呈現兩個世代的已婚女性的家庭地位。最幼子女18

歲以上者的樣本，作為1970─80世代的代表樣本，共有207人；調查時間有12歲

以下子女者的樣本為1990-2000世代的代表樣本，共有160人。 

 

（一）樣本特性： 

表一列出樣本特性分配。調查樣本年齡平均47歲，30歲以下有10.4％，30-50

歲佔50.4％，50歲以上佔39％,年齡偏高，可能由於年輕一代外移比率較高。受

訪者中，小學以下佔37％，國初中佔15％，高中職佔27％，大專以上佔21％。受

訪者中多為客家人，佔78％，閩南人佔13％，外省人佔5.6％。以家庭結構而分，

有55.2％是擴展家庭，44.8％為核心家庭。受訪的已婚女性中，就業者占54％，

其中以製造業最多佔48％，商業佔25％，服務業佔25％，農業僅2.3％。可能由

於年齡偏高，丈夫無工作者比率不低，佔28％，就業者中，亦以製造業最多佔50

％，商業佔24％，服務業佔21％。大多數樣本家庭的收入在一萬五千元到十萬元

之間，一萬五千元以下的佔6％，一萬五千元至五萬元的佔32％，五萬至十萬元

的佔45％，十萬元以上的佔17％。以家庭結構而言，可能由於年齡偏高，樣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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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同堂的擴展家庭比率較其他地區高，55％為擴展家庭，45％為核心家庭。社

區的族群分佈，有78％為客家人，13％閩南人，5.6％外省人。 

                    （表一在此） 

 

（二）女性經濟地位及社會參與 

近年來竹東的女性的就業有以下的特徵：（1）雙薪家庭逐漸普遍：許多受

訪者表示子女養育費用提高很多，妻子不上班就無法維持消費水準（受訪者說會

鍋子吊起來），（2）對於中、低階層的家庭，由於科園區的就業機會比較有利於

女性（職員或作業員），女性就業者有相當比率在科學園區上班（輪班制），加上

小型企業衰退，許多關廠或遷移大陸，在普遍不景氣之下，男性的工作不穩定，

女性收入成為主要經濟來源，甚至有「男主內，女主外」的情形；（3）女性職位

提高：有數位女性擔任校長、主任，鎮公所的女性課長有七、八位，兵役課長以

及最大的民政課長是女性。 

就女性在勞動市場地位而言，調查資料顯示2002年，已婚女性就業者佔54

％，比全台灣的比率高些。就業婦女的職業：專業及管理人員佔15％，半專業人

員佔14％，事務性工作人員及技術工佔36％，半技術工作者佔25％，非技術性工

作者佔5％。 

女性在家中的經濟地位仍很重要，15％的受訪者表示其收入為家中主要收

入來源。而40％表示家庭主要收入靠夫妻兩人。有工作收入者中，有四成表示家

庭如果沒有自己的工作收入，僅可維持基本開銷，無法維持一般的消費水準，有

7％婦女表示若無自己收入，連基本開銷都無法維持。有八成的婦女表示，不論

家中誰管錢，妻子都可以擁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錢。 

過去的女性以家庭為生活重心，社會變遷中女性參與勞動市場或社會組織日

益普遍，以社區參與而言，有四成婦女目前或曾經參與社會團體或組織，有 7％

目前或曾經擔任組織或社團幹部的經驗。15％目前或曾經擔任組織或社團的義

工。婦女參加社區組織或活動的主要動機是擴大生活圈，其次是健康，親友邀約，

抒解壓力等。 

 

（三）家庭決策與女性家庭地位 

1960 年代以前的農業社會，三代（或以上）同住的甚普遍，家庭相關事務

的決策幾乎都落在男性長輩手中，家裡的經濟是由長輩管理。家中長輩掌理錢

財，兒媳或未婚兒女若在外工作，必須把工作所得交給長輩，讓長輩決定家庭用

度，日用開銷要先報備才可以拿錢。傳統社會透過父權體制及規範，公婆的權威

相當大，公婆對媳婦要求比較嚴格，媳婦必須遵守家族的規矩，照顧子女之外要

負責三餐的煮食、家庭環境的整理、侍奉公婆、照顧姑叔、還要會做衫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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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金錢處理、家務分工、家庭決策來看，早期的父母權威仍重，但是後期就

逐漸寬鬆。此因農業社會，依賴土地資源或祖產，資源的積累與分配，由家族長

輩掌控，但是轉型至工業化社會，家庭經濟以薪資為主，並非依賴家族，父母的

權威相形之下就會比較低落。 

相對於早期家庭相關事務的決策幾乎都落在父母或長輩手中，1990 年以

後，多數夫妻一同決策，舉凡購置家具、小孩教養等問題，都會一起商量，雙方

有一些共識之後，就可以執行，不過最後決定的仍多半是丈夫。許多丈夫把教養

小孩的事全交給妻子，教養子女的事由太太決定。有部分妻子，因為負擔家庭經

濟主要來源，所以很多決策可自己決定。 

調查資料顯示，家庭重要決策事項如家用支出、儲蓄投資保險、買新房子、

搬家、買高消費品等多為夫妻共同決定的，家用支出、儲蓄投資保險、買新房子、

搬家、夫妻共同決定的有四成多，而買高消費品方面夫妻共同決定的高達六成。

財務方面，妻子有頗大的主導權，家用支出、儲蓄投資保險的決策有近兩成五是

妻子完全決定。 

1970 年代與目前兩時期的比較，二、三十年來夫妻共同決定及妻子決定的

比例顯著增加，而公婆決定的顯著減少（表二）。以「夫妻共同決定」加上「妻

子決定」為妻子參與決策的指標，妻子參與家用支出分配的決定在 70-80年代有

55％，而目前為 75％；儲蓄投資方面，在 70-80年代有 50％,在目前增為 73％。

而上述家用支出、儲蓄投資保險的決策有近兩成五是妻子完全決定，可見財務方

面，妻子有頗大的主導權。有八成的婦女表示，不關家中誰管錢，妻子都可以擁

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錢。另一方面由於家庭結構的改變，公婆的權力降低，70-80

年代，22％家庭的家用支出分配由公婆決定，儲蓄投資方面亦有 15％由公婆或

長輩決定，目前此兩項家庭經濟的決策由公婆決定的在 5％以下。 

（表二在此） 

進一步分析目前就業與無就業女性家庭決策方面的差異，發現妻子就業者參

與家庭重要決策的比率較高（表三）。妻子就業的家庭中，妻子參與家用支出分

配的決策佔 80％，比未就業妻子高 10％；妻子參與儲蓄、投資決策的占 82％，

比未就業妻子高 18％；妻子參與買高消費物品決策的佔 76.4％，比無就業妻子

高 21％。然而大多數決策是夫妻共同決定而不是妻子單獨決定。 

（表三在此） 

擴展家庭通常受傳統性別規範的制約較強，比較不同家庭結構下妻子參與家

庭決策的權力，發現兩者有顯著差異，核心家庭妻子參與決策的比率顯著高於擴

展家庭（表四）。在核心家庭，有 84.4％妻子參與家用支出分配的決策，比擴展

家庭多 18％；有 78％妻子參與儲蓄、投資決策，比擴展家庭多 7％，76％妻子

參與買高消費物品決策，比擴展家庭多 16％。因此社會變遷中，擴展家庭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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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家庭地位可能改變較慢。 

                     （表四在此） 

（四）家務分工與女性家庭地位 

家務分工方面，1970 年以前，傳統性別規範嚴謹，男女分際清楚，男性不

入廚房，不可以幫太太做家事，而且在日據時代，傳統父權的性別規範可能因日

本文化傳統的影響而加強，尤其是在中高階層家庭。社會變遷中，性別的規範日

漸鬆動，夫妻若均需要出外工作，在家務的分工上會比較平等，有空的人就會做，

部分丈夫，煮飯、洗衣等都會做，1990 年代以後，雙薪家庭遽增，家庭決策及

家務的分工相對較平等。 

以家務時間而言，二十年來妻子的家務時間顯著減少，1970-80年代的家庭

在子女小學前妻子每週的家務時間平均為63小時，而目前子女小學前的家庭妻子

每週的家務時間平均為29小時。然而丈夫的家務時間在兩個時期無差別，皆為8-9

小時。 

以家務工作的分工而言， 1970-80年代有 12歲以下子女的家庭

約七成以上各項家務，除了家庭修繕以外，主要是由妻子負責（表五），而家庭

修繕有六成是由丈夫負責。各項家務包括煮飯、洗碗、買菜丈夫參與的比例皆在

一成以下，倒垃圾、買日用品則有15％左右。比較目前的狀況，目前有12歲以下

子女家庭，各項家務包括煮飯、洗碗、買菜，有48％左右主要由妻子負責，洗衣

則近六成主要由妻子負責，這些家務丈夫參與比例在10％─15％之間，僅家庭修

繕有六成由丈夫負責。因此，無論以家務時間或參與程度來看，竹東在社會變遷

中家務分工的改變主要是女性家務參與的減少，丈夫的參與無顯著差別，與全省

的資料相比，丈夫的家務參與增加幅度較小。 

（表五在此） 

進一步分析目前就業與無就業女性家務參與的差異，就業女性花在家務時間

為 22 小時，而無就業者 30 小時，統計上兩者有顯著差異（p<.001）。比較丈夫

的家務參與，妻子就業的丈夫平均每週做家事 8.4 小時，而妻子無就業的丈夫每

週做家事 6.6 小時，兩者有顯著差異（p<.1）。比較不同家庭型態下夫妻家務時

間，擴展家庭的妻子家務時間較核心家庭的高，而丈夫家務時間較核心家庭的

低，然而無顯著差異。 

 

三、結論 

 

本年度的研究計畫從事問卷調查，調查的對象為 20 歲至 75 歲的已婚有偶女

性，共獲得有效樣本 413 位已婚女性的資料。分析結果發現女性在勞動市場地

位，社區地位及家庭地位都較前提高。 

本研究以 1970─80年代與目前兩時期比較分析，發現相對於早期家庭相關

事務的決策幾乎都落在父母或長輩手中，1990年以後，多數夫妻一同決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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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年來妻子參與重要家庭決策的比例顯著增加，而公婆或長輩決定的顯著減

少。進一步分析目前就業與無就業女性家庭決策方面的差異，發現妻子就業者參

與家庭重要決策的比率較高。此外比較不同家庭結構下妻子參與家庭決策的權

力，發現兩者有顯著差異，核心家庭妻子參與決策的比率顯著高於擴展家庭。因

此已婚女性家庭地位的提高可能由於家庭結構的改變，公婆的權力降低，而女性

就業帶來的經濟資源亦提高其家庭地位。 

家務分工方面，1970年以前，傳統性別規範嚴謹，男女分際清楚，男性不

入廚房。社會變遷中，性別的規範日漸鬆動，夫妻若均需要出外工作，在家務的

分工上比較平等。本研究比較 1970-80 以來家庭內夫妻的家務分工，無論以家務

時間或家務工作參與程度來看，竹東在社會變遷中家務分工的改變主要是女性家

務參與的減少，尤其是就業的女性，而丈夫的家務參與二十年來無顯著差別，與

全省的資料相比，丈夫的家務參與增加幅度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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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樣本特性分配 

 

變項 % n
丈夫職業類型   
農林漁牧狩礦及土石採取業  3.9 16  
製造業、水電燃氣、營造業  35.8 148  
商、運輸倉儲通信金融  16.9 70  
服務業  15.0 62  
無工作者  28.3 117  

妻子職業類型   
農林漁牧狩礦及土石採取業  1.2 5  
製造業、水電燃氣、營造業  25.7 106  
商、運輸倉儲通信金融  13.3 55  
服務業  13.3 55  
無工作者  46.5 192  

妻子年齡   
20-30 歲  10.4 43  
31-40 歲  24.2 100  
41-50 歲  26.2 108  
51-60 歲  19.1 79  
61-75 歲      20.1 83  

妻子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36.8 152  
國中   15.3 63  
高中/職   26.6 110  
專科及以上   21.3 88  

家庭每月收入   
沒有收入  2.7  9  
1 萬 5 千元以下  3.3  11  
1 萬 5 千元至 5萬元  32.0  107  
5 萬元至 10 萬元  44.9  150  
10 萬元至 25 萬元  16.5  55  
25 萬元至 50 萬元  0.6  2  
缺漏值 79  

家庭結構   
擴展  55.2 228  
核心  44.8 185  

族群   
客家人  77.7 321  
閩南人  13.1 54  
外省人  5.6 23  
原住民及其他  3.6 15  

總數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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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不同時期家庭決策分配之比較 

 家用支出分配 儲蓄、投資、保險 買高消費物品 

1970-1980 1990-2000 1970-1980 1990-2000 1970-1980 1990-2000變項 

%   n %   n %   n %   n %   n %   n 
丈夫決定 18   37 15.1 24 21.3 37 19.1 29 21.8 37 18.7 29 

夫妻共同決定 32.2 66 44.7 71 41.4 72 41.4 63 48.8 83 64.5 100 

妻子決定 24.4 50 30.8 49 18.4 32 34.9 53 13.5 23 9   14 

公婆決定 20   41 5.7 9 16.1 28 2   3 10   17 1.9 3 

家人共同決定 2.9 6 2.5 4 1.7 3 2   3 2.9 5 5.2 8 

其他 2.4 5 1.3 2 1.7 3 0.7 1 2.9 5 0.6 1 

總數 205 159 174 152 170 155 
 

表三 不同妻子就業型態下家庭決策分配 

 家用支出分配 儲蓄、投資、保險 買高消費物品 

就業 無就業 就業 無就業 就業 無就業 變項 

%   n %   n %   n %   n %   n %   n 
丈夫決定 13.1 29 16.8 32 15.1 32 24.8 40 16.5 35 25.6 43 

夫妻共同決定 48.9 108 31.1 59 46.2 98 37.9 61 63.2 134 44   74 

妻子決定 29.9 66 38.9 74 35.4 75 26.1 42 13.2 28 11.3 19 

公婆決定 4.1 9 1.1 2 0.9 2 1.2 2 1.9 4 0.6 1 

家人共同決定 3.6 8 7.4 14 2.4 5 5   8 4.7 10 11.3 19 

其他 0.5 1 4.7 9  0 5   8 0.5 1 7.1 12 

總數 221 190 212 161 212 168 
 

表四 不同家庭結構下家庭決策分配 

 家用支出分配 儲蓄、投資、保險 買高消費物品 

核心 擴展 核心 擴展 核心 擴展 變項 

%   n %   n %   n %   n %   n %   n 
丈夫決定 13.5 25 15.9 36 20.7 35 18.1 37 20.3 35 20.7 43 

夫妻共同決定 44.9 83 37.2 84 43.2 73 42.2 86 64   110 47.1 98 

妻子決定 39.5 73 29.6 67 34.9 59 28.4 58 11.6 20 13   27 

公婆決定 0  0 4.9 11 0 0 2   4 0  0 2.4 5 

家人共同決定 1.6 3 8.4 19 0.6 1 0.9 12 2.9 5 11.5 24 

其他 0.5 1 4   9 0.6 1 3.4 7 1.2 2 5.3 11 

總數 185 226 169 204 172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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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不同時期家務分工之比較 

 煮飯作菜 清洗碗盤 清洗衣物 

1970-1980 1990-2000 1970-1980 1990-2000 1970-1980 1990-2000變項 

%   n %   n %   n %   n %   n %   n 

丈夫 1   2 1.3 2 0 0 1.3 2 0  0 3.1 5 

妻子 78.2 161 47.2 75 76.2 157 47.5 76 79.5 163 59.1 94 

夫妻一起 2.9 6 9.4 15 6.3 13 8.8 14 7.3 15 11.3 18 

公婆或父母 4.4 9 22   35 1.9 4 4.4 7 0.5 1 3.8 6 

大家共同參與或輪流 8.7 18 8.2 13 10.7 22 20.6 33 10.2 21 12.6 20 

其他 4.9 10 11.9 19 4.9 10 17.5 28 2.4 5 10.1 16 

總數 206 159 206 160 205 159 
 

 倒垃圾 清潔或整理家屋 家庭修繕 

或修理簡單水電 

1970-1980 1990-2000 1970-1980 1990-2000 1970-1980 1990-2000變項 

%   n %   n %   n %   n %   n %   n 
丈夫 5   10 8.8 14 0.5 1 5.6 9 63.4 130 62.5 100 

妻子 63.4 128 25   40 67.5 139 34.4 55 6.8 14 5 8 

夫妻一起 9.4 19 13.1 21 10.7 22 13.8 22 2 4 5 8 

公婆或父母 3   6 15   24 1   2 8.1 13 2 4 8.8 14 

大家共同參與或輪流 15.3 31 24.4 39 15   31 23.1 37 3.4 7 5 8 

其他 4   8 13.8 22 5.3 11 15   24 22.4 46 13.8 22 

總數 202 160 206 160 205 160 
 


